
我國永續金融重要記事 

115 年 1 月~3 月 

日期 重要事項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

展行動方案(2023) 

1/22     為實踐節能減碳及提升公司辦理

買回本公司股份申報作業效率，金管會

修正「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重點如下： 

一、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申

報及公告作業，改以皆透過公開資

訊觀測站上傳應申報之文件及輸

入應公告之內容後，即屬完成申報

及公告，並刪除現行條文申報文件

應裝訂成冊、得免登載於報紙等文

字。另配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

之二第四項之修正，將申報買回公

司股份情形，由三年延長至五年。 

二、為上市上櫃公司因應電子化申報

制度施行之緩衝準備，明定本次修

正自115年5月1日施行。 

其他 

2/6     金管會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重點如下： 

一、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8號「財

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修

正下列規定： 

(一)損益表收益與費損分類方式

調整：明定綜合損益表之收益

及費損應按營業、投資、籌資、

所得稅或停業單位等種類分

別列報。 

(二)增加「營業費用」分類方式之

彈性：修正為原則以功能別為

主，企業亦可選擇採性質別或

功能別及性質別二者並用。 

(三)資產負債表及現金流量表小

幅修正：明定企業應於資產負

債表單獨列報商譽；因損益表

其他 



日期 重要事項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

展行動方案(2023) 

分類改變，修正現金流量表格

式。 

(四)增加附註揭露：於附註揭露減

損損失、存貨沖減等性質別費

用資訊。 

二、推動財報申報無紙化： 

自公告申報115年第1季財務報告

起，將全面改為以電子檔案上傳至

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無須

再申報紙本財報，以落實減碳及永

續發展目標，並降低企業的成本及

簡化申報流程。 

 


